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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
政
部
赴
國
立
東
華
大
學
辦
理
九
十
三
年
度
國
有
公
用
財
產
管
理
情
形
實
地
訪
查
座
談
會
紀
錄 

五
、
主
席
致
詞
：
︵
略
︶ 

六
、
座
談
內
容
：
︵
略
︶ 

七
、
實
地
訪
查
結
果
詳
如
附
件
訪
查
紀
錄
表
。 

八
、
結
論
： 

︵
一
︶ 

實
地
訪
查
紀
錄
表
內
之
建
議
事
項
，
請
國
立
東
華
大
學
配
合
辦
理
。 

︵
二
︶ 

請
教
育
部
瞭
解
所
屬
機
關
、
學
校
使
用
財
產
管
理
系
統
遭
遇
之
問
題
，
協
助
解
決
，
並
通
盤
研
議
統
一
使

用
系
統
之
可
行
性
。 

九
、
散
會
：
下
午
十
六
時
五
十
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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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有
公
用
財
產
管
理
情
形
實
地
訪
查
紀
錄
表 

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︵
一
︶
主
管
機
關
對
所
屬
管
理
機
關
經
管
之

財
產
有
無
辦
理
檢
查
。 

依
教
育
部
提
供
資
料
，
該
部
九
十
三
年
度
已

規
劃
抽
查
國
光
劇
團
等
單
位
辦
理
財
產
檢

核
，
預
計
於
十
二
月
份
辦
理
完
成
。 

無
。 

︵
二
︶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是
否
依
規
定
辦
理
登

記 
 

１
．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是
否
完
成
囑
託
登
記
及

管
理
機
關
變
更
登
記
。 

經
管
國
有
土
地
九
十
五
筆
，
已
登
記
建
物
五

十
三
棟
，
已
完
成
移
轉
國
有
及
管
理
機
關
變

更
登
記
。 

無
。 

２
．
經
管
之
建
物
是
否
已
辦
理
所
有
權
第
一

次
登
記
。 

 

經
管
國
有
建
物
一
○
一
棟
，
已
辦
理
建
物
所

有
權
第
一
次
登
記
五
十
三
棟
，
未
辦
理
登
記

四
十
八
棟
，
皆
為
八
十
四
年
以
後
興
建
完

成
，
係
因
重
測
及
經
費
問
題
尚
未
辦
理
。 

考
量
學
校
建
築
涉
及
公
眾
出
入
及
學
生
安

全
，
經
管
四
十
八
棟
尚
未
辦
理
所
有
權
第
一

次
登
記
之
建
物
，
請
儘
速
編
列
經
費
，
檢
附

相
關
證
件
，
洽
地
政
機
關
辦
理
登
記
事
宜
。 

３
．
徵
收
或
購
置
之
土
地
是
否
已
完
成
國
有

登
記
並
開
帳
列
管
，
有
無
徵
收
或
購
置

逾
十
五
年
未
完
成
產
權
登
記
之
情
形
。

︵
地
方
政
府
免
查
︶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徵
收
或
購
置
之
土
地
已

完
成
國
有
登
記
並
開
帳
列
管
，
並
無
徵
收
或

購
置
逾
十
五
年
未
完
成
產
權
登
記
之
情
形
。

無
。 

︵
三
︶
經
管
財
產
之
產
籍
管
理
是
否
完
善 

 
 

１
．
經
管
之
財
產
是
否
依
規
定
定
期
實
施
盤

點
，
並
作
成
紀
錄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東
華
大
學
九
十
二
年
度

盤
點
工
作
，
已
依
規
定
實
施
，
係
由
各
系
所

經
管
之
財
產
，
應
請
依
事
務
管
理
規
則
第
一

百
十
五
條
規
定
，
實
施
盤
點
，
作
成
盤
點
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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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自
行
辦
理
，
並
由
財
產
管
理
單
位
抽
查
作
成

紀
錄
，
並
未
彙
整
成
總
結
報
告
，
無
法
瞭
解

有
無
帳
物
不
符
情
形
。
九
十
三
年
度
盤
點
，

已
於
九
十
三
年
六
月
二
十
三
日
至
七
月
二

十
八
日
辦
理
，
刻
正
整
理
相
關
資
料
中
。 

錄
，
記
載
保
管
人
保
管
財
產
情
形
。
並
訂
定

年
度
盤
點
實
施
計
畫
，
作
成
總
結
盤
點
紀

錄
，
俾
利
財
產
盤
點
，
對
盤
點
發
現
之
缺

失
，
應
予
處
理
並
追
蹤
列
管
。 

２
．
財
產
帳
卡
是
否
依
照
國
有
財
產
產
籍
管

理
作
業
要
點
規
定
設
置
。 

１
． 

經
管
之
財
產
，
已
依
規
定
格
式
設
置

財
產
明
細
分
類
帳
及
甲
式
財
產
卡
。

２
． 

財
產
明
細
分
類
帳
之
傳
票
種
類
號
數

欄
未
填
載
。 

３
． 

土
地
、
土
地
改
良
物
、
房
屋
建
築
及

設
備
、
動
產
之
甲
式
財
產
卡
部
分
欄

位
填
載
錯
誤
或
未
填
載
︵
如
土
地
之

地
上
物
資
料
、
帳
務
資
料
，
土
地
改

良
物
之
主
要
材
質
、
數
量
、
建
築
日

期
、
來
源
、
使
用
年
限
、
基
地
坐
落
，

房
屋
建
築
及
設
備
之
樓
層
、
使
用
年

限
，
動
產
之
財
產
編
號
、
記
帳
憑
證
、

存
置
地
點
、
使
用
單
位
、
保
管
單
位

等
欄
位
︶
。 

４
． 

財
產
增
加
單
填
載
之
財
產
名
稱
，
與

１
． 

經
管
之
財
產
，
應
請
於
財
產
增
加
單

上
編
填
傳
票
號
數
，
並
據
以
登
入
財

產
明
細
分
類
帳
。 

２
． 

各
類
財
產
之
甲
式
財
產
卡
各
欄
位
，

請
參
考
國
有
公
用
土
地
及
房
屋
甲
式

財
產
卡
填
卡
說
明
或
依
據
實
際
管
理

使
用
情
形
填
載
。 

３
． 

以
工
程
項
目
名
稱
或
費
用
名
稱
登
帳

製
卡
之
財
產
，
應
請
依
國
有
財
產
法

第
三
條
及
行
政
院
訂
頒
之
財
物
標
準

分
類
規
定
，
調
整
分
類
、
編
號
並
登

帳
製
卡
。
倘
係
就
經
管
財
產
進
行
改

良
或
修
繕
，
增
加
其
服
務
效
能
，
並

未
新
增
個
體
財
產
，
應
將
整
修
費
用

加
計
於
該
項
財
產
，
辦
理
財
產
增
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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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行
政
院
訂
頒
之
財
物
標
準
分
類
規
定

不
符
。 

５
． 

以
工
程
項
目
名
稱
︵
如
庭
園
景
觀
工

程
、
綠
美
化
整
修
工
程
等
︶
或
費
用

名
稱
︵
如
電
腦
升
級
費
等
︶
登
帳
製

卡
。 

值
，
並
非
辦
理
財
產
增
加
。 

３
．
財
產
價
值
之
登
記
有
無
依
國
有
財
產
產

籍
管
理
作
業
要
點
第
九
點
規
定
計
價
標

準
辦
理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已
依
國
有
財
產
產
籍
管

理
作
業
要
點
第
九
點
規
定
辦
理
。 

無
。 

︵
四
︶
經
管
之
珍
貴
動
產
不
動
產
有
無
依
中

央
政
府
各
機
關
珍
貴
動
產
不
動
產

管
理
要
點
規
定
管
理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並
無
經
管
珍
貴
動
產
不

動
產
情
形
。 

無
。 

︵
五
︶
不
動
產
之
管
理
、
使
用
及
收
益
是
否

符
合
規
定 

 

１
．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有
無
閒
置
未
利
用
︵
空

置
且
無
運
用
計
畫
︶
者
。 
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坐
落
校
區
範
圍
內
正
常
使

用
中
，
並
無
閒
置
未
利
用
情
形
。 

無
。 

２
．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有
無
出
借
、
提
供
利

用
、
出
租
、
委
託
經
營
或
設
定
地
上
權

情
形
。 
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有
出
借
、
提
供
利
用
及
委
託

經
營
情
形
，
分
述
如
下
： 

１
． 

出
借 

部
分
房
舍
無
償
提
供
臺
灣
中
小
企
業

國
有
公
用
財
產
，
除
其
他
法
律
另
有
規
定

外
，
依
國
有
財
產
法
第
十
一
條
、
第
三
十
二

條
及
第
四
十
條
規
定
，
應
由
管
理
機
關
依
預

定
計
畫
及
規
定
用
途
或
事
業
目
的
直
接
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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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銀
行
花
蓮
分
行
設
置
提
款
機
。 

２
．
提
供
利
用 

︵
１
︶ 

學
人
招
待
所
提
供
學
者
專
家
住
宿

使
用
，
已
訂
定
﹁
國
立
東
華
大
學

學
人
招
待
所
借
用
及
管
理
辦
法
﹂

及
收
費
標
準
，
收
取
費
用
。 

︵
２
︶ 

會
議
室
、
材
料
試
驗
中
心
、
游
泳

池
、
體
育
活
動
中
心
有
提
供
使
用

情
形
，
已
訂
定
管
理
辦
法
及
收
費

標
準
，
收
取
費
用
。 

３
．
委
託
經
營 

︵
１
︶ 

東
華
園
部
分
空
間
提
供
勻
福
企
業
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經
營
東
華
超
商
，

訂
定
委
託
經
營
契
約
書
，
收
取
場

地
管
理
費
及
水
電
費
。 

︵
２
︶ 

多
容
館
部
分
空
間
提
供
統
一
超
商
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、
東
華
美
食
、
福

田
有
限
公
司
、
新
視
界
鐘
錶
眼
鏡

行
、
聯
運
育
樂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、

夏
綠
蒂
咖
啡
西
點
專
賣
店
、
常
春

理
使
用
，
不
得
辦
理
借
用
，
但
符
合
同
法
第

二
十
八
條
但
書
規
定
，
在
不
違
背
事
業
目
的

或
原
定
用
途
下
，
得
提
供
使
用
並
為
收
益
。

經
管
不
動
產
有
出
借
及
委
託
經
營
情
形
，
與

上
述
規
定
不
符
，
其
處
理
方
式
如
下
： 

１
． 

經
管
校
舍
提
供
臺
灣
中
小
企
業
銀
行

花
蓮
分
行
設
置
提
款
機
，
應
請
訂
定

租
賃
契
約
，
收
取
租
金
，
並
追
收
使

用
補
償
金
。 

２
． 

﹁
國
立
東
華
大
學
學
人
招
待
所
借
用

及
管
理
辦
法
﹂
建
議
修
正
為
﹁
國
立

東
華
大
學
學
員
宿
舍
管
理
及
收
費
要

點
﹂。 

３
． 

經
管
校
舍
或
校
地
提
供
私
人
經
營
超

商
、
便
利
商
店
、
早
餐
部
、
餐
廳
、

眼
鏡
部
、
撞
球
天
地
、
咖
啡
館
、
維

修
部
、
影
印
部
、
文
具
部
、
書
坊
或

設
置
自
動
販
賣
機
，
並
訂
定
委
託
經

營
合
約
書
部
分
，
屬
場
地
提
供
使
用

性
質
，
請
於
契
約
屆
滿
後
，
改
訂
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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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藤
商
店
經
營
便
利
商
店
、
美
食
街

西
式
早
餐
部
、
學
生
餐
廳
、
眼
鏡

部
、
撞
球
天
地
、
咖
啡
館
、
主
題

餐
廳
，
已
分
別
訂
定
委
託
經
營
契

約
書
，
收
取
場
地
管
理
費
及
水
電

費
。 

︵
３
︶ 

校
區
部
分
土
地
提
供
協
興
自
行
車

行
經
營
自
行
車
維
修
部
，
訂
定
委

託
經
營
契
約
書
，
收
取
場
地
管
理

費
及
水
電
費
。 

︵
４
︶ 

校
區
內
部
分
空
間
提
供
露
寶
有
限

公
司
設
置
自
動
販
賣
機
，
訂
定
委

託
經
營
契
約
書
，
收
取
場
地
使
用

費
。 

︵
５
︶ 

文
學
院
八
角
亭
部
分
空
間
提
供
遠

景
打
字
印
刷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、
麗

文
文
化
事
業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、
莎

莎
咖
啡
文
學
館
經
營
影
印
部
、
文

具
部
、
咖
啡
部
，
已
分
別
訂
定
委

託
經
營
契
約
書
，
收
取
場
地
管
理

賃
契
約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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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費
及
水
電
費
。 

︵
６
︶ 

校
區
內
部
分
空
間
提
供
麗
文
文
化

事
業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經
營
校
園
書

坊
，
訂
定
委
託
經
營
契
約
書
，
收

取
場
地
管
理
費
及
水
電
費
。 

︵
７
︶ 

校
區
內
部
分
空
間
提
供
東
華
美
食

經
營
湖
畔
中
餐
廳
，
訂
定
委
託
經

營
契
約
書
，
收
取
場
地
管
理
費
及

水
電
費
。 

︵
８
︶ 

育
成
中
心
提
供
進
駐
廠
商
使
用
收

取
空
間
使
用
費
。 

３
．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有
無
被
占
用
情
形
，
其

被
占
用
土
地
有
無
訂
定
處
理
計
畫
並

定
期
將
處
理
情
形
函
送
本
部
國
有
財

產
局
。 

依
本
部
國
有
財
產
局
︵
以
下
簡
稱
國
產
局
︶

列
管
及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並

無
被
占
用
情
形
。 

無
。 

４
．
經
管
之
國
有
建
築
用
地
︵
都
市
計
畫
商

業
區
、
住
宅
區
、
工
業
區
及
非
都
市
土

地
使
用
編
定
種
類
為
甲
、
乙
、
丙
、
丁

種
建
築
用
地
︶
有
無
依
規
定
程
序
處

理
。︵
地
方
政
府
免
查
︶ 

依
國
產
局
列
管
資
料
，
經
管
臺
北
市
大
安
區

大
安
段
一
小
段
七
一
四
地
號
國
有
建
築
用

地
，
已
提
報
國
家
資
產
經
營
管
理
委
員
會
第

十
九
次
委
員
會
議
審
議
通
過
留
用
。 

無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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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５
．
占
用
國
有
非
公
用
土
地
之
處
理
情
形
。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無
占
用
國
有
非
公
用
土

地
情
形
。 

無
。 

６
．
撥
用
國
有
不
動
產
之
管
理
使
用
情
形
，

包
括
： 

︵
１
︶ 

用
途
是
否
廢
止
。 

︵
２
︶ 

是
否
變
更
原
定
用
途
。 

︵
３
︶ 

於
原
定
用
途
外
，
有
無
擅
供
收
益
使

用
。 

︵
４
︶ 

有
無
擅
自
讓
由
他
人
使
用
。 

︵
５
︶ 

建
地
是
否
空
置
逾
一
年
，
尚
未
開
始

建
築
。 

︵
６
︶ 

有
償
撥
用
之
土
地
是
否
已
辦
妥
所

有
權
移
轉
登
記
或
管
理
機
關
變
更

登
記
。 

︵
７
︶ 

有
償
撥
用
價
款
繳
交
情
形
。 

︵
８
︶ 

以
約
計
面
積
撥
用
之
案
件
有
無
續

辦
土
地
分
割
。 

︵
９
︶ 

撥
用
未
登
記
土
地
有
無
辦
理
國
有

登
記
。 

︵
１
０
︶ 

撥
用
未
編
定
土
地
有
無
按
原
撥

１
．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撥
用
之
花
蓮
縣

壽
豐
鄉
志
學
段
一
七
地
號
等
二
百
多

筆
國
省
有
土
地
，
業
經
合
併
登
記
為

九
十
五
筆
土
地
，
均
位
於
校
區
範

圍
，
已
依
撥
用
用
途
使
用
。 

２
． 

撥
用
之
國
有
土
地
均
係
都
市
土
地
，

無
需
辦
理
補
辦
編
定
或
變
更
編
定
事

宜
。 

３
．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並
無
以
約
計
面

積
撥
用
、
撥
用
未
登
記
土
地
、
撥
用

原
林
務
局
經
管
保
安
林
地
之
案
件
。

無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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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用
計
畫
補
辦
編
定
。 

︵
１
１
︶ 

撥
用
非
都
市
土
地
需
辦
變
更
編

定
者
，
有
無
依
撥
用
計
畫
完
成
變

更
編
定
。 

︵
１
２
︶ 

撥
用
原
林
務
局
經
管
保
安
林
地

是
否
依
撥
用
用
途
使
用
。 

︵
六
︶
財
產
帳
之
處
理
是
否
符
合
規
定 

 
 

１
．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提
供
利
用
、
出
租
、
委

託
經
營
或
設
定
地
上
權
所
衍
生
之
收
入

是
否
已
依
規
定
解
繳
國
庫
︵
或
由
事
業

主
管
機
關
依
預
算
程
序
處
理
︶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有
提
供

利
用
、
出
租
之
收
益
情
形
如
下
： 

１
、
經
管
之
房
地
提
供
予
福
利
委
員
會
委
託

經
營
多
容
館
︵
美
食
街
西
式
早
餐
部
、

學
生
餐
廳
、
咖
啡
廳
、
主
題
餐
廳
及
撞

球
天
地
︶
、
八
角
亭
︵
影
印
部
、
文
具

部
及
咖
啡
廳
︶
、
東
華
超
商
、
自
行
車

維
修
部
、
自
動
販
賣
機
、
眼
鏡
部
、
校

園
書
坊
、
湖
畔
中
式
餐
廳
及
二
十
四
小

時
便
利
商
店
，
收
取
之
場
地
管
理
費
及

水
電
費
，
已
納
入
校
務
基
金
運
用
。 

２
、
經
管
之
學
人
招
待
所
、
會
議
室
、
體
育

活
動
中
心
、
游
泳
池
及
材
料
試
驗
中
心
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提
供
使
用
，
應
訂
定
租
賃
契

約
收
取
租
金
，
並
納
入
校
務
基
金
運
用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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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提
供
私
人
及
團
體
使
用
，
均
依
訂
定
之

收
費
標
準
，
收
取
場
地
使
用
費
，
並
納

入
校
務
基
金
運
用
。 

３
、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無
償
提
供
台
灣
中
小
企

業
銀
行
花
蓮
分
行
設
置
自
動
提
款

機
，
無
收
入
情
形
。 

２
．
財
產
增
減
異
動
有
無
按
期
列
報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財
產
增
減
異
動
已
依
規

定
按
期
列
報
主
管
機
關
，
並
依
公
務
財
產
及

基
金
財
產
分
別
造
送
。 

無
。 

 

３
．
公
務
用
財
產
是
否
有
未
依
規
定
程
序
撥

充
基
金
財
產
情
形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並
無
未
依
規
定
程
序
撥

充
基
金
財
產
情
形
。 

無
。 

 


